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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十三条规定：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

义务不符合约定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

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，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，

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 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

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。“这里的”包括合同履行

后可以获得的利益“主要是指利润损失。在实践中，因不能

提供服务或商品而造成的利润损失可能远远超过因延误履行

而造成的误期损害赔偿的数额。因此，从原则上说，建筑合

同索赔费用中是可以包括利润的。 在索赔实践中，不同性质

的索赔，利润索赔的|百考试题|成功率是不一样的。一般来说

，由于工程范围的变更（如计划外的工程，或大规模的工程

变更）和施工条件变化引起的索赔，是可以列入利润的，即

有权获得利润索赔。对于工程延误，如果该延误（或工程暂

时停工）是由业主方面的责任发生的；以及业主自便解除合

同（termination for convenience），由于是业主从自己的利益

出发决定解除合同，承包商在有权获得已完成的工程款以外

，还应得到相应的利润。 至于如何确定利润的数额，通常是

与原报价单中的利润率保持一致。承包商在投标报价时一般

列入3％－10％的直接费，作为该工程项目的利润。 在建筑合

同索赔中，承包商有时要求索赔“利润机会损失”（loss of

opportunity profit）。这种利润损失是指由于业主原因造成工

期延长，承包商不得不继续在本工|百考试题|程项目上保留相



当数量的设备、人员和流动资金，而不能按原计划把他的这

些资源转移到另一个工程项目上，因而失去了下一个创造利

润的机会。承包商索赔利润机会损失，虽然在理论上是成立

的，但实践上却很少成功。在确定“利润机会损失”时，当

事人经常在索赔是否成立以及索赔额上发生争议。承包商一

般难于提出他在另外一个工程项目上确有把握地能获得的利

润款额，对于索赔款额的具体数额更难于准确确定。通常利

润机会损失被认为是推测的，法院不予支持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